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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

2025-020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珍宝”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批件的主要内容

药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药品

批准文号

受理号

通知书

编号

注册

分类

生产

企业

申请内容 审批结论

奥氮平

片

片剂

10m

g

国药准字

H20234735

CYHB2500362

2025B0112

7

化学

药品

名称：安

徽九洲

方圆制

药有限

公司

地址：安

徽省亳

州市谯

城区药

都大道

西路

2129号

本品上市

许可持有

人由“安

徽九洲方

圆制药有

限公司”

变更为

“哈尔滨

珍宝制药

有限公

司” 。 生

产企业及

生产地址

不变。

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

药 品 管 理

法》 及有关

规定， 经审

查，本品此次

申请事项符

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

同 意 按 照

《药品上 市

后变更管理

办法 (试行 )》

相关规定，批

准本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

由 “安徽九

洲方圆制药

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谯城

经济开发区

药都大道西

路 2129号 )”

变更为 “哈

尔滨珍宝制

药有限公司

(地址： 哈尔

滨开发区哈

平路集中区

烟 台 一 路 8

号)” ，药品批

准文号不变。

转让药品的

生产场地、处

方、 生产工

艺、质量标准

等与原药品

一致，不发生

变更。转让的

药品在通过

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

符合性检查

后，符合产品

放行要求的，

可以上市销

售。

奥氮平

片

片剂

2.5m

g

国药准字

H20234736

CYHB2500360

2025B0112

9

奥氮平

片

片剂 5mg

国药准字

H20234737

CYHB2500361

2025B0112

8

阿哌沙

班片

片剂

2.5m

g

国药准字

H20244667

CYHB2500368

2025B0109

5

草酸艾

司西酞

普兰片

片剂 5mg

国药准字

H20244518

CYHB2500358

2025B0110

1

草酸艾

司西酞

普兰片

片剂

10m

g

国药准字

H20244517

CYHB2500359

2025B0110

2

地氯雷

他定片

片剂 5mg

国药准字

H20233710

CYHB2500363

2025B0109

3

伏立康

唑片

片剂 0.2g

国药准字

H20244293

CYHB2500372

2025B0109

4

伏立康

唑片

片剂

50m

g

国药准字

H20244294

CYHB2500371

2025B0109

7

甲钴胺

片

片剂

0.5m

g

国药准字

H20244262

CYHB2500365

2025B0113

2

利伐沙

班片

片剂

10m

g

国药准字

H20234138

CYHB2500364

2025B0113

0

缬沙坦

片

片剂

40m

g

国药准字

H20244149

CYHB2500377

2025B0109

9

缬沙坦

片

片剂

80m

g

国药准字

H20233694

CYHB2500378

2025B0109

8

缬沙坦

片

片剂

160

mg

国药准字

H20233693

CYHB2500379

2025B0110

0

盐酸多

奈哌齐

片

片剂 5mg

国药准字

H20249351

CYHB2500370

2025B0109

6

盐酸多

奈哌齐

片

片剂

10m

g

国药准字

H20249350

CYHB2500369

2025B0110

3

二、药品相关情况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2024年10月哈珍宝与安徽九洲方圆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九洲方圆” ）签订了《化学药品技术转让合同》，安徽九洲方圆将包含上述9个品种在内的共计16个化学

药品品规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给哈珍宝。 药品情况如下：

药品名称 基本情况 市场情况

奥氮平片

奥氮平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对奥氮平初

次治疗有效的患者，巩固治疗可以有效维

持临床症状改善。 奥氮平用于治疗中、重

度躁狂发作。对奥氮平治疗有效的躁狂发

作患者，奥氮平可以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

复发。

奥氮平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19.20亿元， 比上

年同期增速下降约10%，主要生产企业为江苏

豪森制药、印度瑞迪制药、礼来制药等。

阿哌沙班片

用于髋关节或膝关节择期置换术的成年

患者,预防静脉血栓栓塞事件(VTE)。

阿哌沙班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0.65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约1%， 主要生产企业为正大天晴

制药、江苏嘉逸医药等。

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片

治疗抑郁症。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

症的惊恐障碍。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18.8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速下降约7%，主要生产企

业为山东京卫制药、灵北制药、四川科伦制药

等。

地氯雷他定片

用于缓解慢性特发性荨麻疹及过敏性鼻

炎的相关症状。

地氯雷他定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0.86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速上升20%以上，主要生产企业为

海南普利制药、深圳信立泰药业、浙江华润三

九等。

伏立康唑片

本品是一种广谱的三唑类抗真菌药，适用

于治疗成人和2岁及2岁以上儿童患者的

下列真菌感染：

（1）侵袭性曲霉病。

（2） 非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的念珠

菌血症。

（3） 对氟康唑耐药的念珠菌引起的

严重侵袭性感染（包括克柔念珠菌）。

（4） 由足放线病菌属和镰刀菌属引

起的严重感染。

本品主要用于进展性、可能威胁生命

的真菌感染患者的治疗。预防接受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高危患者的侵

袭性真菌感染。

伏立康唑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13.29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速上升20%以上，主要生产企业为

辉瑞制药、浙江华海制药、北京博康健基因制

药等。

甲钴胺片 周围神经病。

甲钴胺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15.99亿元， 比上

年同期增速上升约10%，主要生产企业为卫材

制药、江西科睿药业、华北制药等。

利伐沙班片

1、 用于择期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手术成

年患者，以预防静脉血栓形成（VTE）。

2、 用于治疗成人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和肺栓塞（PE）;在完成至少6个

月初始治疗后DVT和/或PE复发风险持

续存在的患者中，用于降低DVT和/或PE

复发的风险。

3、 用于具有一种或多种危险因素

（例如：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年龄≥

75岁、糖尿病、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病史）的非瓣膜性房颤成年患者，以降低

卒中和体循环栓塞的风险。

在使用华法林治疗控制良好的条件

下，与华法林相比，利伐沙班在降低卒中

及体循环栓塞风险方面相对有效性的数

据有限。

利伐沙班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30.75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速下降约6%， 主要生产企业为拜

耳制药、南京海辰药业、苏州第三制药等。

缬沙坦片 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

缬沙坦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1.85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速上升约10%，主要生产企业为浙江华

海制药、常州四药等。

盐酸多奈哌齐

片

轻度、中度或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治

疗。

盐酸多奈哌齐片2023年市场规模为5.0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速下降约8%， 主要生产企业为

卫材制药、浙江华海制药、重庆锐恩医药等。

注：以上市场情况数据来源为药监局米内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化药的产品管线，对于公司高质量发

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药品生产和销售情况可能会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29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81号）同意注册，宁

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19,394,117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5.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648,499,945.00元， 扣除总发行费用人民币 （不含税）19,813,

579.13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28,686,365.87元。 2022年9月2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F11200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22年9月20日止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

验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嘉兴江丰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江丰”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开

户银行以及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2025年4月2日发布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40）和《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7）。

截至2025年4月8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状态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账户状态

1

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余姚

分行

368881708212

宁波江丰电子年产5.2万

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

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产业化

项目

存续

2

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574906224910621

宁波江丰电子年产5.2万

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

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产业化

项目

存续

3

嘉兴江丰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分行

39615001040011251

浙江海宁年产1.8万个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高纯

金属溅射靶材产业化项目

本次注销

4

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分行

39615001040013414

年产1.8万个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用超高纯金属溅射

靶材生产线技改项目 [注

1]

存续

5

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余姚支行

3320020510120100218858

宁波江丰电子半导体材料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存续

6

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574906224910911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 存续

注1：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实施方式及地点、调整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公司募投项

目“浙江海宁年产1.8万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产业化项

目” 的名称变更为“年产1.8万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生

产线技改项目” 。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子公司嘉兴江丰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开立的关于

“浙江海宁年产1.8万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产业化项

目”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号：39615001040011251）的资金已按照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情况分别转存

至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银行账号：39615001040013414） 以及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号：368881708212），原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内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

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并将上述事项及时通知了保荐人，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

完成后，与之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备查文件

1、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30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期关税相关政策对公司影响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对等关税” 政策，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引

发市场高度关注。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续

密切关注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经评估，本次美国加征

关税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较小，相关说明如下：

一、本次加征关税对公司的影响较小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高纯度的金属材料， 公司作为国内电子材

料领域的龙头企业，通过多年布局已实现原材料采购的国内化、产业链的本土

化，构建了安全稳定的供应链体系。 因此，本次关税政策对公司现有采购业务

的影响较小。

公司的主要产品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及半导体零部件具有定制化程度高、

技术含量高、客户稳定性强等特点，公司的客户资源较为广泛。 2024年公司出

口美国的产品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1.19%，占比较低。因此，本次

关税政策对公司整体经营影响较小。

目前，公司订单充足，经营正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未受到显著影响。

二、公司采取积极有力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加大研发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应

对和把握国际经贸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同时，公司将持续跟踪国际、国内

贸易政策的动态走向，与客户、供应商开展积极主动的沟通，对政策可能发生

的变化进行积极响应。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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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越能源” ）股票

于2025年4月7日、4月8日、4月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达12%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7日、4月8日、4月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达12%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

大调整，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二）重大事项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中审众环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财务报表审计阶段性情况说明》，截至目前，关于碳酸锂业务，中审众环仍未

获取充分证据，确认供应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利润是否合理、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证明期末账面存货的存在和准确性；关于油品贸易业务，中审众环

仍未获取充分证据， 确认应收油品贸易款1.59亿是否涉及新增资金占用的情

形，应收账款1.59亿收回的可行性方案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关于煤炭贸易

业务，相关债权的性质、预计回收时间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尚待评估。 中审

众环提请公司尽快就前述事项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以便其尽快核实前述事项

是否得到消除。 因前述事项影响重大和广泛， 如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 中审众环将对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公司可能在

2024年年报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海越能源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海越能源关于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3.2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2日停牌1天，

2024年4月23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3年，公司在开展进口商品贸易的过程中，支付的款项被美国财政部海

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冻结，形成大额其他应收款28,661.57万元。 2024年公司获

悉上游客户于2024年2月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 因公司与其业务均发生于

2023年，即公司与上游业务开展是发生在上游被制裁前，根据律师团队意见，

将原申请资金解冻诉求调整为申请资金原路退回至我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相关款项尚未收回， 公司已在2024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中披露， 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对该应收款项计提了减值准备，预计影响2024年度利润总额约1.45亿

元。

2023年度，公司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报告期内存在通过供

应商拆借资金至关联方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2024年5月14日，公司

披露了《海越能源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4-019），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已向供应商支付1,414.82万元， 完成上述拆借资金

的归还。 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中审众环

关于海越能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

报告》，本次1,414.82万元归还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彻底解决

尚需以后续自查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2024年度，经财务部门测算，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38,000万元至-22,000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29,000万元至-15,000万元； 预计2024年度年末净资产为

248,000万元至264,000万元。 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

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报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海越能源2024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2025年2月6日，公司收到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公司存

在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错误使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导致

2022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 浙江监管局拟对公司进行相关行政

处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海越能源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影响股价的事项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当前，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4年年报披露后不满足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7条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规定，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7日、4月8日、4月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达12%以上，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

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

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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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

与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是基于双方合作意愿意向性的约定，后续合作项目以未来实际发生

金额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协议对公司2025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

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详见“六、其他相关说明” 。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做优做强生态环保产业，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与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绿能” ）签

署《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之框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拟在环保类项目的投资运营方面进行合作。

本协议为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如涉及后续的投资事宜，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名称：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广粤支路1号8幢320室

3.�法定代表人：张越

4.�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专业设计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核电设备成套及工

程技术研发；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销售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6.公司与中电绿能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中电绿能未发生类似交易事项。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中电绿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1.�甲方：

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于2023年6月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

为新能源项目投资活动及运营管理，主要是投资并受托管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新能源发

电项目。

2.乙方：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是一家于2001年11月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

环保发电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拟通过收购项目的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实现自身资产

优化、扩大环保主业规模，拓展市场份额，产业整合等战略发展目标。

甲、乙双方同意在环保类项目的投资运营方面进行合作。

（二）合作范围

双方将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及本协议所约定之合作原则，深度挖掘并充分发挥各

自资源优势，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深化项目运营管理合作，共享管理经验，并积极推进科

研与人才交流等方面合作，通过业务协同、优势共享等方式共同提升业务竞争力。

（三）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 本协议期限届满后，经协商一致，双方可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5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二）该协议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依

赖。

五、风险提示

协议仅为意向性约定，后续的合作事宜公司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另行签署相关协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1.� 2022年6月，公司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在多个方

面开展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公司已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电

力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国泰（天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国泰清洁能源” ）。公

司将持续协助国泰清洁能源拓展新能源项目。

2.� 2022年10月，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签署《党建共

建暨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开展党建共建暨全方位战略合作。 目前，双方在持续对接中。

3.� 2023年4月，公司与新疆能源集团千泉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与新疆能源集团千泉实业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双

方正在推进合作相关事宜。

4.� 2023年6月，公司与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润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双方正在推进合作相

关事宜。

5.� 2023年11月，公司与埃及Nahdet� Misr� for� Modern� Environmental� Services签

署《Nahdet� Misr�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MOU协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双方已

经就埃及盖勒尤比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埃及政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达成了明确共识，

后续双方将积极推动，加速项目落地。

6.� 2024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与宣威市人民政府签署《宣威市畜禽粪污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整市推进项目框架合作协议》，在宣威市龙潭镇投资建设宣威市畜

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整市推进项目。 目前，双方正在推进合作相关事宜。

7.� 2024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及北京松杉低碳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天津泰达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松杉低碳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

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零碳能源证书开发等相关事宜。

（二）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无变化。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在未来三个月内有减持

计划或者办理解除限售事项的通知。

七、备查文件

（一）《中电投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之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855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

2025-009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9日（星期三）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区科技中三路5号国人通信大厦A栋10楼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守智先生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77人，代表股份数量157,211,500股，约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983％。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量136,689,290股，约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7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5人，代表股份数量20,522,21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74人，代表股份数量611,5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2％。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1、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审议表决，关联股东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提案1.01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兼联席总裁康凯先生对提案1.02-1.04回避表决。

1.01《与深科技及其下属企业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57,101,000 99.9297％ 98,200 0.0625％ 12,300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501,000 81.9297％ 98,200 16.0589％ 12,300 2.0114％

表决结果：通过。

1.02《与苏州捷荣及其下属企业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406,910 99.4382％ 90,900 0.4429％ 24,400 0.11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496,200 81.1447％ 90,900 14.8651％ 24,400 3.9902％

表决结果：通过。

1.03《与东莞华誉及其下属企业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414,610 99.4757％ 90,300 0.4400％ 17,300 0.0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503,900 82.4039％ 90,300 14.7670％ 17,300 2.8291％

表决结果：通过。

1.04《与捷荣集团及其实控人控制的其他企业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404,910 99.4284％ 101,900 0.4965％ 15,400 0.07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494,200 80.8177％ 101,900 16.6639％ 15,400 2.518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芮典、何佳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029

证券简称：

ST

天龙 公告编号：

2025-016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于2025年3月24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9日（星期三）下午15: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9日（星期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9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华城路3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郭泰然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8、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3月28日。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29,412,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股数的14.6691%。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3,788,6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642%。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623,98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623,98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9%。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623,98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9%。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郭泰然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

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29,9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5.2992%；

反对1,374,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4.6733%；

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4,241,3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5.4154%；

反对1,374,5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4406%；

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40%。

关联人大有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高林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

2025-008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总经理樊崇先生递交的《关于提议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樊崇先生

2、提议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维护公司、股东及员工的长期利益，经综合考虑

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樊崇

先生向董事会提议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并将回购股

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

出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3.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4.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

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5.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含），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6.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7.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和建设银行河南省分

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目前公司已收到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同意为公司本次回购股票提供人民币

4,500万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为三年。 本承诺有效期为一年，该笔贷款在根据国家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银行相关规定审批、落实后方能获得批准发放，具体事宜以最终签署的借款合同为

准。 除上述专项贷款以外，本次回购的其余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樊崇先生在本次提议前6个月内存在因股权激励计划归属获得公司股份的情况：2024年10月9日，

提议人樊崇先生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获得归属9万股限制性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除上述情况外，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在本次回购期间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若未来执行相关增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樊崇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推进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

案投赞成票。

七、公司董事会对股份回购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回购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88429

证券简称：时创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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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的结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结项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高效太阳能电池工艺及设备研发项目” 已完成募集资金承诺投资，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同意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予以解决。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4月27日印发的《关于同意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996号）的决定，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40,000,8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2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6,801.54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6,708.42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093.1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实际

到位时间为2023年6月26日，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3〕

319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管理。

因公司首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中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调整前拟投入募

集资金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

1 高效太阳能电池设备扩产项目 11,409.31 11,409.31 7,847.17

2 新材料扩产及自动化升级项目 12,679.00 12,679.00 5,257.44

3 高效太阳能电池工艺及设备研发项目 13,730.58 13,730.58 13,730.58

4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21,778.60 21,778.60 8,607.93

5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000.00 34,650.00

合计 109,597.49 109,597.49 70,093.11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效太阳能电池工艺及设备研发项目” 的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A）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B）

利息、现金管理等

扣除手续费后的

收入净额（C）

累计已投入资金

总额（D=B+C）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E=A-B）

1

高效太阳能电池工艺

及设备研发项目

13,730.58 13,730.58 91.05 13,821.63 0.00

总计 13,730.58 13,730.58 91.05 13,821.63 0.00

本募投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有资

金予以解决。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公司依照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

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号状态

1 高效太阳能电池设备扩产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32050162633609955555 存续

2 新材料扩产及自动化升级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519902738210603 存续

3

高效太阳能电池工艺及设备研发项

目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83200188000206253 本次注销

4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83200188000206335 存续

5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406030100100148477 存续

6 补充流动资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406030100100140715 已注销

7 补充流动资金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83200188000206417 已注销

鉴于公司“高效太阳能电池工艺及设备研发项目” 的募集资金已经按照计划使用完毕，为便于公司

账户统筹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处理，不再使用。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